哈尔滨工业大学B05、A12、A13公寓维修改造工程项目造价服务                  
[bookmark: _Toc18121] 采购（技术及服务）需求
哈尔滨工业大学B05、A12、A13公寓维修改造工程项目造价服务
一、建设工程造价文件的编制与实施要求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必须进行充分的现场踏勘；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必须依法进行程造价咨询，严格执行工程建设有关规定，并对工程造价咨询成果的质量负责。
（三）编制程造价咨询文件，应当真实、准确，满足建设项目各阶段的咨询需要。
（四）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盖有企业名称、资质等级及证书编号的执业印章，并由执行咨询业务的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二、质量要求
（一）各单项工程要求的质量标准为：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规程和采购文件要求，达到合格标准。
（二）采购人应在合同中确定的工程咨询文件要求的时间内提供咨询造价文件，如因成交单位原因造成采购人不能按时启动招投标工作，将对成交单位进行经济处罚，扣罚不低于造价咨询费的50%。并且采购人有权终止委托，项目将委托其他成交单位。如成交单位累计三个项目未按期完成，采购人有权终止成交单位造价咨询合同，且成交单位三年内不得参与采购人组织的招标、咨询。
注：由于非成交单位的原因造成的造价咨询超期，不在上述责任之内。
（三）在工程实施中发现成交单位交付的咨询造价文件存在明显的清单丢项错项、工程量测算严重偏离的，成交单位应承担相应责任。如相应部分造价在工程合同额的5%-10%之间，每偏差1%扣20%咨询费，最高扣100%咨询费；相应部分偏差大于工程合同额10%，扣全额咨询费。如成交单位累计三个项目造价咨询偏差在工程合同额的5%-10%之间或单个项目造价咨询偏差大于工程合同额的10%，采购人有权终止成交单位造价咨询合同，且成交单位三年内不得参与采购人组织的招标、咨询。
（四）采购人会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企业对成交单位编制的招标控制价进行复核，复核后审增和审减情况将作为评价成交单位服务水平的指标之一。
（五）结算审核要求
投标人进行造价复核需满足《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工程项目审计管理办法》（哈工大审[2018]203号）相关要求。结算审核周期自接收到结算资料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工程量审核及现场踏勘工作。
1）500万元以下从接到工程结算书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20天
2）500万元-2000万元从接到工程结算书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30天
3）2000万元-5000万元从接到工程结算书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45天
4）5000万元以上从接到工程结算书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60天
投标人完成竣工结算审核后，发包人会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对审核结果进行审计。因投标人原因导致审计审减金额超过10%的（含），扣罚造价咨询费的15%；因投标人原因导致审计审减金额超过20%的（含），扣罚造价咨询费的30%。
注：由于非成交单位的原因造成的造价偏差，不在上述责任之内。
三、其他
（1）投标人在成为成交单位以后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脱采购人的项目安排，如投标人拒不接受采购人的工程安排，采购人将有权对投标人的中标资格给予取消，对已经实施项目不予付款，并扣罚履约保证金。
（2）成交单位中标后需服从采购人工作安排，不得以无工作任务安排或工作任务量较少提出异议，采购人视投标人对此情况知晓，如有此类情况发生采购人有权无条件停止合同执行。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每栋建筑的工程费用预算（下文称工程费用预算C1）分别为3042.28万元、1864.28万元、3443.47万元，造价咨询服务费依据黑价联[2013]39号《黑龙江省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费率计算，明细如下：
	序号
	维修楼宇名称
	工程费用预算（万元）
	造价费用控制价（元）

	1
	B05
	3042.28 
	260087.70

	2
	A13
	1864.28 
	163034.96

	3
	A12
	3443.47 
	291284.22

	总计
	8350.03
	714406.88



投标人请充分考虑本项目招标文件中的服务要求和工程费用，投标时需报出本项目每栋建筑的造价服务费（下文称造价服务费报价B1）和总报价。
5、 计算要求
合同生效后，本项目采购控制价（下文称采购控制价C2）编制完成后，发包人将重新计算造价咨询服务费（即结算造价咨询服务费B2），并按此进行造价咨询服务费支付。但结算造价咨询服务费B2最高不得超过成交金额。结算造价咨询服务费B2公式如下：
造价咨询服务费报价B1
6、 付款方式
	支付次数
	支付时间
	支付比例
	支付金额（万元）

	1
	交付咨询报告后
	70%
	

	2
	竣工结算审核完成后
	30%
	

	合计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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